连医保〔2024〕113号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

“市内通办”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县（赣榆区）医保局、市医保中心： 

经研究，现将《连云港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市内通办”工作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

                            2024年10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连云港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 

“市内通办”工作方案（试行）

为加快推进全市范围医保业务线下无差别受理，持续提升医保经办服务便民化水平，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2024年全省医疗保障工作要点的通知》、《2024年全市医疗保障工作要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及时打通市域内医保经办业务跨区域办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难点，建立健全市域内跨区域医保经办服务协同机制，逐步推行医保经办业务市域内无差别受理，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市通办”的建设目标，解决市域内因居住地不在参保区域的群众办事跑腿不便的问题，不断增强办事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

二、工作目标

因地制宜推进“市内通办”，突破受理医保经办业务时市域内参保地的限制，进一步方便企业、群众就近办理医保业务。试行期间，主要通过流程再造、代收代办、线下合作等方式，实现市本级、各县（区）医保经办机构跨区域通办。待相关医保信息系统上线后，进一步拓宽“市内通办”事项和渠道。

三、主要任务

（一）确定“市内通办”事项。在《全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2023版）》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先行选择14项适宜开展的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确定《连云港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市内通办”事项清单》（附件1）。线上办理渠道、咨询热线和12345工单回复仍按原渠道由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分别负责。

（二）明确“市内通办”模式。“市内通办”分为“直接受理”、“代收代办”两种模式。试行期间除少量前期系统已开发的业务以“直接受理”模式办理外，其他业务以“代收代办”模式办理。“代收代办”业务由代收医保经办机构预审合格后代收，通过邮箱发送等途径将相关资料及时推送至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办理结果由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向办事群众反馈。档案资料由代收医保经办机构先行整理并填写《连云港市医保“市内通办”服务事项登记表》（附件2），市医保中心定期组织交换。

（三）加强“市内通办”协作。各级医保部门要深刻认识和理解开展“市内通办”重要性和必要性，提供全方位支撑和保障。市、县（区）医保经办机构要充分加强合作，建立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强化业务培训，做好“市内通办”业务流转、业务档案管理等工作。

（四）提升“市内通办”质效。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全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相关规定进行业务受理，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确保全市服务标准规范统一。各项医保业务办理应全程依托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完成，系统内保留各项医保业务办理情况的操作痕迹，确保业务办理全过程可追溯。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 连云港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市内通办”事项清单

2. 连云港市医保“市内通办”服务事项登记表
附件1
连云港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

“市内通办”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清单
	受理方式

	1
	单位参保登记
	代收代办

	2
	职工参保登记
	代收代办

	3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代收代办

	4
	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直接受理

	5
	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直接受理

	6
	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直接受理

	7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代收代办

	8
	参保单位缴费基数申报
	代收代办

	9
	家庭共济账户绑定
	直接受理

	10
	家庭共济账户解绑
	直接受理

	11
	出具《参保凭证》
	直接受理

	12
	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
	代收代办

	13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直接受理

	14
	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
	代收代办


附件2
	连云港市医保“市内通办”服务事项登记表

                                               受理年份：      年

	序

号
	受理

时间
	服务

对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办理事项

（内容）
	受理地
	经办地
	材料

张数
	受理人
	备注

	1
	9.23
	张三
	320705200001011234
	12345678912
	**公司
	出具《参保凭证》
	赣榆
	市本级
	1
	李四
	

	
	
	
	
	
	
	
	
	
	
	
	

	
	
	
	
	
	
	
	
	
	
	
	

	
	
	
	
	
	
	
	
	
	
	
	

	
	
	
	
	
	
	
	
	
	
	
	

	
	
	
	
	
	
	
	
	
	
	
	

	
	
	
	
	
	
	
	
	
	
	
	

	
	
	
	
	
	
	
	
	
	
	
	

	
	
	
	
	
	
	
	
	
	
	
	

	
	
	
	
	
	
	
	
	
	
	
	

	备注
	服务对象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个人业务受理时身份证号码必须填写；
需要说明的事项在备注中注明。


	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10月9日印发




